盐幼专校〔2017〕2 号

关于做好2017年寒假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处室：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经研究，定于2017年元月18日给放寒假，为使广大师生过一个安全、愉快、文明、和谐的寒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假和开学时间

    2017年元月18日—2月10日。

    放假时间：其中学生元月11日上午离校；教职工元月12日-16日参加学习、培训；17日上午9：00在北校区鲁艺剧场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18日放假。

    开学时间：学校领导班子2月9日（正月十三）上午9：00在南校区图文信息楼五楼中会议室集中开会; 中层干部2月10日上午9：00在南校区图文信息楼五楼大会议室集中开会; 全校教职工2月11日（正月十五）上午9：00在北校区鲁艺剧场参加新学期开学工作会议。

    学生新学期2月12日（正月十六）报到，2月13日（正月十七）正式上课。

    二、认真做好学期结束工作

    放假前各部门要组织所属人员继续深入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开展2016-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寒假“学习周”活动，加快高校化进程推进工作，结合教学评估视导问题整改，将学习活动与优化教育教学体系、提升教育教学治理能力、完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推进学校内涵发展结合起来，联系我校教师队伍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实际，践行依法治校理念，将学习实践活动落到实处。

    各院系、处室要按照部门目标责任制和年度岗位责任要求，对本学期的教育、教学及管理等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做好学期和年度考核考评工作。各部门要结合学校学期工作的总体部署，认真总结2016年工作，进一步明确2017年部门的目标任务、工作思路，利用假期时间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创新举措，进一步增强教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妥善安排好师生的寒假学习和生活

    各院系、处室要积极安排好教师培训和校本培训工作,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安排专人到企业进行专业调研论证并对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跟踪管理。要关心教师生活，对客籍教师、老弱病残教师的春节生活进行妥善安排，对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困难职工开展形式多样的春节慰问活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解决教职工和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深入基层、深入到教职工和学生中去，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主动关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各院系、团委可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宣传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节假日期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远离不良文化，远离诱惑，远离“四厅（游戏厅、录像厅、舞厅、卡拉OK厅）一室（台球室）一吧（网吧）”、远离邪教、远离毒品，坚决杜绝由此引发的违法犯罪。

    四、落实省“五严”规定，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行为

    各院系除对学生布置适量的寒假作业外，寒假期间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形式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学校和教师不得参与、动员或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面向在校学生的各类复习班和培训班，如因违规补课而造成学生安全事故的，将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或组织召开期末家长会等，将假期的相关工作安排告知家长，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

五、要切实抓好“控流”工作
继续落实好“双线承包责任制”，明确“控流”责任。各院系要针对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和学困生超前做好结对帮扶工作，把“控流”工作关口前移，确保新学期开学学生全部按时报到。

    六、切实做好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工作
    各院系、处室要从保稳定的大局出发，大力加强安全工作，要把师生安全工作放在寒假工作的重要位置。在放假前各院系要召开师生大会、印发致家长的一封信、发放安全教育宣传资料等形式专门开展以防火、防水、防盗、预防食物中毒、预防交通安全事故等为重点的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切实增强家长的责任感和监护意识。相关处室、院系要在放寒假前对学校用电、用水、消防、门窗关锁、锅炉、摄像头、燃气和实验化学品储藏等各类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做好供水设备防冻工作，确保设施设备安全，消除各种安全隐患。要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和治安防范，节假日期间严格控制校外人员进入校园，严防不法分子伺机破坏和作案。要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家长工作，强化家长对学生的安全监护责任。确因需要安排的集体活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必须由学校向教育主管部门专题申报批准，并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确保师生安全，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要认真安排好假期护校、值班等工作，假期值班要明确专人负责，值班名单公布上墙，要保证值班工作联络通畅，遇有紧急情况或重大突发事件要及时妥善处理并向学校值班领导报告。寒假期间，保卫部门尤其要加强校内巡逻和门卫值班工作。

    七、做好招生宣传、合作办学工作

    寒假期间正值春节之际，是开展注册入学招生、提前招生宣传和引进合作项目工作的大好时机。各部门要发动广大教职工，抓住春节人流、物流、信息流集中时机，广泛收集各方信息，集中力量进行项目推进，力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各院系、处室要紧跟学校发展目标，明确任务、全面发动、全员参与、全力跟踪、开动脑筋，掀起新一年注册入学招生宣传、合作办学工作新高潮。全体教职工要增强目标意识、责任意识、争先意识，确保为新一年开好头，起好步，实现2017年各项工作“开门红”。

    八、做好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工作

    相关部门、院系要利用寒假期间认真做好校舍、课桌凳椅及教学设备、生活设施的维修、更新，要提前做好新学期课程、课务安排，提前做好新学期课本、簿本及其它教学用品供应的准备工作。

    以上通知，希贯彻执行。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7年1月5日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7年寒假值班安排表

总值班：刘毓航   姜统华
	值班日期
	星期
	值班

领导
	值  班  人  员

	
	
	
	值班组长
	南校区
	北校区

	1月16日
	一
	朱成良
	邓晓玲 15365779898
	江  强  李  明
	张  彬

	1月17日
	二
	
	钱达友 15365779656
	白美林  朱  平
	党永军

	1月18日
	三
	
	丁学领 15861991077
	郭金玉  张子丽
	王会珍

	1月19日
	四
	徐伯静
	仇玉文 15861998023
	陈  红  季素兵
	刘  荣

	1月20日
	五
	
	易忠兵 15365779838
	陆立新  葛明星
	陈伟山

	1月21日
	六
	
	王礼才 15365779609
	周梅香  朱明(小)
	林  琳

	1月22日
	日
	陈长飞
	丁恒生 15365779816
	葛红梅  张月明
	查  爱

	1月23日
	一
	
	许为才 13921801660
	卞正军  尚海燕   
	司国芹

	1月24日
	二
	
	周加林 18961988400
	谢福华  高  峥 
	杨  谢

	1月25日
	三
	张体松
	崔建联 15365779688
	裴曙光  许  艳 
	华  丽

	1月26日
	四
	
	朱明（大）15365779663
	张和新  陈德田 
	顾传甲

	1月27日
	五
	
	刘根龙 13805101299
	周克明  刘子辉
	陈  军

	1月28日
	六
	戴永湖
	邵晓明 13961946733
	李  军  李  鹏
	秦立山

	1月29日
	日
	
	席培华 15365779811
	李开岭  蒋大坚
	程永润

	1月30日
	一
	
	陆正华 15365779893
	徐  莉  李文飞
	周晓梅

	1月31日
	二
	杨桂春
	秦  春 15365779622
	侍  平  俞为荣
	姜大胜

	2月01日
	三
	
	李燕秋 15365779676
	陈存英  徐方向
	王友军

	2月02日
	四
	
	王广熙 15365779966
	陆立新  孔雪飞
	徐东霞

	2月03日
	五
	孙永龙
	蔡正栋 15365779701
	张  莉  顾荣华
	张雪松

	2月04日
	六
	
	于卫东 13921848566
	胡  红  吴海东
	马  骥

	2月05日
	日
	
	叶德红 15365779866
	张  伟  康宏伟
	鲁凌云

	2月06日
	一
	马  力
	陈  华 18905109766
	王仁勇  陈  鹏
	陈  勇

	2月07日
	二
	
	陈  陶 13401773933
	单春明  王志兰
	严  立

	2月08日
	三
	
	祁金陵 15105103009
	陈庚远  周  麟
	董  玲

	2月09日
	四
	崔  霞
	高建亚 15365779933
	朱纯洁  朱文会
	周德秀

	2月10日
	五
	
	白金香 13515141698
	张小芳  严  东
	周甫林

	2月11日
	六
	
	蔡旺庆 15365779768
	管建祥  戴兢兢
	夏万杰


值班要求：
1．值班时间：上午8：30—11：00   下午2：30—5：00

2．值班地点：学校总值班室（电话：南校区89960330，北校区：88571823）

3．值班注意事项：①处理学校日常事务；②传呼电话，来访接待与记载；③校园巡查及对有关岗位的检查与监督，遇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值班领导及总值班汇报；④值班人员要认真负责，坚守岗位。

4．春节法定假日期间（1月26日--2月2日），学校公务车一律停放在校园内。

                                                  二〇一七年元月十日
